
湖北美业职教集团文件
美业集团【2020】3号

湖北美业职教集团具体各机构职责

秘书处：集团章程、档案制度（计划总结、会议活动、档案资料等）、

人员、资源、财务与产权制度、制度考核、机构运行日常管理、职教

集团网站建设、信息化平台建设，共享信息资源、合作需求信息发布。

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：

1.引领湖北省行业标准，专业与产业对接，适应现在产业标准与资源，

探索走向国际化美业标准；

2.专业共建共享、课程共建共享、教材共建共享、中高职人才培养衔

接、师资共培共享；

3.校企联合培养（订单、定向、现代学徒制试点等）；

4.国际交流合作；

5.1+X 证书与学分银行建设等。



社会服务指导委员会：

1.国家发展战略（精准扶贫、乡村振兴、健康中国、一带一路等）；

2.院校为企业职工培训、第三方评价机构职业技能鉴定、考评员培训；

3.技术转化、校企文化融合、文化传承，建设共享性教学团队（如技

能大师工作室、名师工作室等）

4.新工种开发和培育等。

就业创业指导委员会：

1.集团内共建共享型实训基地，产教融合型实训基地，聘请企业导师，

组建美业产业学院；

2.企业为教师企业实践锻炼、学生实习实训提供岗位；

3.集团覆盖专业的就业质量（对口就业率、薪酬水平、岗位升迁等）、

就业创业服务等；

4.创业培训（学生、校内教师、在职人员培训）；

5.组织申报职业技能比赛与培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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